
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流程
为落实学校《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有关工作内容，推进预算绩效管理，特制定本工作流程。
一、财政专项绩效管理
财政专项绩效管理根据教育部部署进行绩效目标申报、绩效监控、绩效评价。
（一）绩效目标申报
校内归口管理部门按照教育部要求提前组织专项申报，并审核绩效目标有关资料，以确保7月“一上”部门预算时项目顺利上报。“一上”部门预算申报下年项目预算时，财政专项同时申报绩效目标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审核及批复
教育部组织专家对项目及绩效目标进行评审，确定项目评审额度。当年年底教育部下达下年专项预算额度，各专项归口管理部门根据额度安排执行内容，并重新调整预算及绩效目标。次年3月教育部批复当年预算及绩效目标。
（三）绩效监控及评价
每年7-8月，教育部根据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绩效目标中期监控；年末教育部部署对财政专项进行绩效评价。绩效以自评为主，学校撰写自评报告上报教育部，教育部根据自评情况对个别单位进行复评。校内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对重点项目进行复评。
二、校内预算绩效管理
（一）绩效目标申报
每年11-12月财务处启动下年校内预算申报，校内预算单位同时申报部门或者项目绩效目标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审核及批复
财务处对绩效目标进行初审，确保目标设置合理。次年2-3月，财务处组织校内专项的事前评估，确定当年立项入库项目，同时结合学校资金情况，制定预算方案初稿。预算方案通过预算委员会审议，学校党委会审定后，下达“一下”预算控制数。各部门根据预算控制数调整预算明细及绩效目标后上报财务处。5月份财务处批复当年预算及绩效目标。
（三）绩效监控及评价
每年9月各部门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绩效监控，必要时申请预算调整。
预算年度结束后1月份，各部门进行绩效自评，自评结果提交财务处；财务处根据绩效评价情况，在当年校内预算方案中考虑评价结果应用。2-3月，学校根据需要组织对个别部门及项目进行复评。
预算安排的校内项目一般有两年有效期，当年不进行绩效评价，由项目执行部门实行中期绩效监控，待项目执行期结束后进行绩效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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